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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理化技

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安徽国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商大

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北京舜甫科技有限公司、科尔沁左翼中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臧明伍、成晓瑜、王富荣、郭燕川、王乐、张春晖、张恒、罗永康、张玉玉、赵冰、王道

营、张顺亮、李享、赵欣、刘怀高、丁旭初、郭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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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骨肽加工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骨肽的产品分类,加工企业卫生要求,原辅料、添加剂和加工用相关产品要求,加工

技术要求,记录和文件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畜禽骨肽的加工.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８８６􀆰１７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GB２７０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２７６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４８０６􀆰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５７４９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９９５９􀆰４　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第４部分:猪副产品

GB/T９９６１　鲜、冻胴体羊肉

GB１４８８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１４９３０􀆰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１４９３０􀆰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１６８６９　鲜、冻禽产品

GB/T２３５２７　蛋白酶制剂

GB３１６４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

３　术语和定义

GB３１６４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骨肽　bonepeptides
以畜禽骨为原料,经过预处理、蛋白提取、酶解、精制、浓缩、杀菌、干燥等工艺制成的相对分子质量低

于１００００的肽类产品.

４　产品分类

按原料来源,可分为牛骨肽、猪骨肽、鸡骨肽、羊骨肽、鸭骨肽等.

５　加工企业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１４８８１的规定.

６　原辅料、添加剂和加工用相关产品要求

６􀆰１　一般要求

应建立原辅料、添加剂和加工用相关产品的采购、验收管理制度,每批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方可使

用,确保所使用的原辅料、添加剂和加工用相关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有关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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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原辅料

６􀆰２􀆰１　原料骨应为无污染、无腐败变质的畜禽鲜(冻)骨料或经加工的骨料;畜禽鲜(冻)骨料应有动物检

疫证明,经加工的骨料应有产品合格证明,进口畜禽产品应有海关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文件,上述三类应

且符合 GB２７０７、GB/T９９５９􀆰４、GB/T９９６１、GB１６８６９等规定;经有害物处理过或使用苯等有机溶剂进行

脱脂的骨不得作为加工原料.

６􀆰２􀆰２　加工用水应符合 GB５７４９的规定.

６􀆰３　添加剂

６􀆰３􀆰１　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２７６０的规定.

６􀆰３􀆰２　蛋白酶制剂应符合 GB１８８６􀆰１７４、GB/T２３５２７的规定.

６􀆰４　加工用相关产品

６􀆰４􀆰１　加工过程中物料接触材料及制品应符合 GB４８０６􀆰１的规定.

６􀆰４􀆰２　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洗涤剂应符合 GB１４９３０􀆰１的规定、消毒剂应符合 GB１４９３０􀆰２的规定.

７　加工技术要求

７􀆰１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见图１.

原料骨 → 预处理 → 蛋白提取 → 酶解 → 精制 → 浓缩 → 杀菌 → 干燥 → 成品

图１　骨肽加工工艺流程

７􀆰２　预处理

原料骨用于蛋白提取前应经除杂、破碎、清洗、沥水等工艺处理;需骨肉分离的,先进行骨肉分离处理;
经加工的骨原料可根据预先加工的程度选择上述预处理工艺.

７􀆰３　蛋白提取

７􀆰３􀆰１　采用热水浸提或其他辅助方法提取骨蛋白,提取温度不宜高于１４０℃.

７􀆰３􀆰２　根据工艺需要,提取液可经除渣、脱脂等方式进行纯化.

７􀆰４　酶解

７􀆰４􀆰１　根据工艺要求,选用适宜的蛋白酶制剂与反应条件,进行单一或组合酶解,酶制剂的反应温度宜控

制在２５℃~７０℃,反应时间宜控制在６h内.

７􀆰４􀆰２　酶解后应对酶进行灭活处理,灭活温度不低于８５℃,灭活时间不宜少于１０min.

７􀆰５　精制

根据工艺要求,可对酶解液进行除杂、脱色、脱臭、脱盐、膜分离等处理;使终产品相对分子质量小于

１００００的肽组分占比应不小于９０％.

７􀆰６　浓缩

精制后的料液应进行浓缩处理,可采用真空浓缩和(或)膜浓缩等方式,浓缩后固形物含量宜达到

２０％以上.

７􀆰７　杀菌

浓缩液宜采用超高温瞬时杀菌(１３０℃~１５０℃、３s~８s)或巴氏杀菌(８０℃~１００℃、３０min~４５
min)等方法进行杀菌处理.

７􀆰８　干燥

浓缩液经喷雾干燥或其他方法干燥,终产品水分含量应不高于７g/１００g.

７􀆰９　加工关键控制点

包括但不限于原辅料的验收、酶解、杀菌、干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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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 GB１４８８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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